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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长进校园讲授思政课

检徽映童心 法治润成长

□通讯员 李亚晖 文/图

本报讯 1 月 28 日，淮阳区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张雪涛走
进淮阳区明礼小学，以“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争做尊法守法崇德向善

的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为学生们
送上了一堂内涵丰富的思政课。

课堂上， 张雪涛结合未成年人
身心特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
活生动的案例， 将抽象的法律知识
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成长指引， 生动
解读了法律作为青少年成长 “导航
仪”的深刻内涵。 他鼓励学生们，面
对欺凌、侵害等情况时，要勇敢借助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
他引导学生们牢固树立规则意识 ，
自觉抵制不良诱惑， 在法治轨道上
文明立身、健康成长。

张雪涛还通过讲述周恩来总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初心、方
志敏烈士的家国情怀、 陈祥榕烈士

的赤胆忠心 ，以及郭明义 、刘秀祥等
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激励学生们传
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品德。 他从集
体生活、求知探索、人际交往、个人修
养等方面，为学生们指明了成为新时
代好少年的实践路径，寄语大家在集
体中勇担责任 、学会协作 ；在求知中
保持好奇 、勤于实践 ；在交往中懂得
包容、善于沟通；在修养上自立自强、
全面发展，将法治意识与道德观念转
化为日常行为的自觉。

课堂上 ，学生们认真听讲 、积极
思考，纷纷表示这堂思政课让自己更
深入理解了法律的意义，明确了成长
方向，今后将自觉学法守法 、向榜样
看齐，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此次思

政课为契机 ，立足检察职能 ，持续开
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

治教育活动，用检察力量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离不掉结不了？ 检察监督破解离奇婚姻困局

□通讯员 王春霞 袁运输 文/图

一段早已了断的感情，一份“查无此档”的
婚姻登记记录， 让李建林深陷法律困局十年：
前妻早已另组家庭，他却因婚姻关系未依法解
除，始终无法开启新生活。 这起离奇的婚姻纠
纷，最终在项城市人民检察院的依法监督下得
以化解。

档案“缺失”引纠纷 诉讼仅解决抚养问题
2002 年，21 岁的李建林与同镇 19 岁的位

晓英经人介绍相识。 2003 年，二人按习俗举办
婚礼并同居。 2004 年，二人补办结婚登记，婚
后育有一子一女。 后因家庭琐事与经济压力，
二人感情逐渐破裂。

2015 年 3 月，位晓英以结婚证遗失、项城
市民政局查无婚姻登记档案为由，向当地法院
提起子女抚养纠纷诉讼。 同年 4 月 1 日，法院
调解确定：一双儿女均由李建林抚养，位晓英
无需支付抚养费。调解生效后，二人正式分居。
位晓英随后在商水县与他人重组家庭，而李建
林则独自抚养孩子，未再婚。

再婚遇阻 方知婚姻“仍在”
七年后，当李建林准备组建新家庭、前往

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时，却被告知系统中清
晰显示其与位晓英于 2004 年 2 月 18 日办理
了结婚登记，档案完整。 因婚姻关系未通过法
定程序解除，李建林在法律上仍与位晓英是夫
妻，无法与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

为解除婚姻 、 实现再婚愿望 ，2022 年 8
月，李建林向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
与位晓英离婚，子女仍由自己抚养，位晓英承
担抚养费。法院审查认为，此次诉讼与 2015 年
的子女抚养纠纷案当事人相同，诉讼请求实质
上否定前诉调解结果，构成重复起诉，遂裁定
驳回起诉。

李建林不服，提交结婚证等新证据申请再

审，却因申请超过法定期限被法院驳回。至此，
他陷入“离不掉、结不了”的尴尬境地：位晓英
已历经两次婚姻， 而他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
活压力巨大，再婚愿望屡屡受挫。多年来，他向
民政部门、上级法院多方反映，问题始终未能
解决。 走投无路之际，经律师指引，李建林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向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
监督申请。

检察监督介入 厘清法律症结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受理该案

后，承办检察官调阅原审卷宗，赴商水县人民
法院调取位晓英相关婚姻诉讼材料，并多次前
往民政局、双方居住地调查取证。 经与承办法
官沟通、研究类案并深入论证，承办检察官认
为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应予以监督纠
正，遂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检察委员会经讨论认为：前后两次诉讼标
的不同，2015 年诉讼处理的是子女抚养问题，
2022 年诉讼的核心是解除婚姻关系，二者属于
不同法律关系； 两次诉讼当事人地位互换，前
案原告为位晓英，被告为李建林，后案则相反；
双方自分居后多年无往来， 女方已重组家庭，
李建林的离婚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原裁定认定
为重复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李建林
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

检察建议发力 十年僵局终破解

2025 年 8 月 16 日，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依
法向项城市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2025
年 8 月 29 日， 法院经审查确认存在新证据足
以推翻原裁定，遂采纳检察机关建议，裁定对
该案再审。

2025 年 12 月 19 日，项城市人民法院经再
审作出判决，准予李建林与位晓英离婚。 这场
持续近十年的法律困局，在检察机关的有力监
督下，终于得到公正解决，李建林的合法权益
也得到了有效维护。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授课现场。

承办检察官讨论案情。

李建林（中）向承办检察官赠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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